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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	 國際暨外語學院	 德國語文學系	 必修科目表 
 

103-105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

必修  
科 目 名 稱 

規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備   註 
類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
通 
識 
科 
目 

國文 4 2 2        

外文 4 2 2       六選一課程 

外語實習 2 1 1       (同正課) 

歷史 2  2       四選一課程 

電腦資訊 4 2 2        

人文學科領域 4 

4 4 2 2     

不含歷史 

社會科學領域 4  

自然科學與數學領域 4 不含電腦資訊 

共同

科目 
體育 0 0 0 0 0 0 0    
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-(1) 0  0       104學年度起更名 

通 識 及 共 同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28 學分 
院必 (F047)語言與文化專題 2   2      	

專 

業 

必 

修 

科 

目 

(C154)大一基礎德語 8 4 4       	

(3615)德語會話(一) 4 2 2       	

(E436)基礎德語視聽訓練 2 1 1       	

(H901)大一德語練習 4 2 2       	

(C155)大二基礎德語 8   4 4     	

(9644)德語會話（二） 4   2 2     	

(E437)進階德語視聽訓練 2   1 1     	

(E440)德文習作 4   2 2      
(6661)德語會話（三） 4     2 2   	

(E438)德語聽講訓練 2     1 1   	

(E441)德文寫作（一） 4     2 2   	

(6662)德語會話（四） 4       2 2 	

(E442)德文寫作（二） 2       2  	

專 業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54 學分 

必 修 學 分 總 計 82 20 22 13 11 5 5 4 2  

最 低 畢 業 學 分 數 128 學分 

其他修業規定 

核心選修學群 
為確實培養學生專業能力，103學年度起之入學新生，須從「具備德語文化
文學基本知識、德漢翻譯能力、工商德文處理能力、觀光德語與實務」等四
個核心學群中選擇一個學群來培養自己的專長，擇定之學群課程至少應修習
8學分始得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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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學習 100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，必須參與「服務學習」，使得畢業。相關
規定請參考網址： http://cur.pccu.edu.tw/ezfiles/7/1007/img/166/HL04.pdf 

語文檢定 

一、10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須通過「大學部學生全球競爭力檢定實施辦法」
之標準，始得畢業，詳細資訊請參考教務處網頁。 
二、100學年度起入學新生，畢業前須通過過德語能力檢定B1級；未通過者
得於大四下學期暑期自費修習本系自行開設之德語能力強化課程0 學分，並
經考試通過後方可畢業。	

多元文化倫理、中華文化專題 
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1至3年級均需參與該班開設之「多元文化倫
理」和「中華文化專題」學習活動，不計學分，是否列入畢業門檻請參考網
址： http://cur.pccu.edu.tw/ezfiles/7/1007/img/166/HL30.pdf  

 

 


